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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勘不成灾”是达不到赈济标准的灾荒，历代均不予救济，凸显了传统赈灾制度的缺陷。清代在总结传
统灾赈制度的基础上对“勘不成灾”进行赈济并将其制度化，雍正朝开始对“勘不成灾”制度的建设，乾隆朝予
以完善，促成了清代赈灾制度的外化并使其发挥了较好的社会效用，如缓征、分年带征、折征及就地抚恤、酌量
赈给银米、蠲免积欠钱粮、借贷、以工代赈等赈济措施，对原本不能享受赈济的灾区的经济恢复产生了促进作
用，成为促使清代灾赈制度走向中国传统灾赈制度巅峰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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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外化是指制度在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其

原则及规范的使用范围或制度的核心内涵向外转

化、适用范畴随之扩大的现象，即将制度的模式及

措施扩展应用到原本不属于制度范畴的事物中，

将非制度的政策措施转化为制度范型甚至将其变

为制度的现象。自古及今，制度的内化及外化现

象时常发生，制度内化受到了学界重视，外化却鲜

有关注，使制度外化及其成效、经验未得到发掘及

研究，学术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未能充分发挥。
在诸多制度外化的案例中，清代“勘不成灾”制度

成为中国历史上灾赈制度外化最典型的个案。
“勘不成灾”是指经官府勘察后不能达到灾赈

等级的灾荒，清以前均不予赈济。但此类灾害依

然对灾区的社会经济、灾民生活造成极大冲击及

影响，尤其一些接近灾赈等级但不能享受赈济的

灾区再生产能力遭到削弱，从而加重、扩大了灾荒

的消极影响，彰显出传统灾赈制度的刻板及固有

缺陷。清代在总结历代灾赈的基础上，对灾赈制

度进行了改良及完善，传统灾赈制度逐渐外化，灾

赈范围向制度外转化，根据具体情况赈济“勘不成

灾”灾民。清代对“勘不成灾”的赈济经历了由忽

视到关注再到重视的过程，雍正朝的实践使“勘不

成灾”开始了制度外化的历程，乾隆朝的完善措施

完成了赈灾制度的外化过程并发挥了较好的社会

作用。清代灾赈制度的外化使接近赈济等级的灾

区重建及经济恢复能迅速完成，检验和校正了灾

赈制度的成效，成为促使并体现清代灾赈制度走

向传统灾赈制度巅峰的代表，但学界迄今尚无相

关研究。本文以清代“勘不成灾”制度的建设及其

赈济为例，对清代灾赈制度的外化及其成效进行

探讨，以期促进清代“勘不成灾”制度及区域荒政

研究的深入开展，亦作引发学界研讨中国历史上

制度外化之砖。

一、清代灾赈制度外化历程: 乾隆朝前“勘不

成灾”赈济制度初建

历代灾荒赈济，只有经勘灾官员勘定为“成

灾”( 六分灾及以上) 等级的灾情才能享受官府赈

济。勘灾委员踏勘后达不到赈济等级的灾荒，勘

灾簿册就以“勘不成灾”的方式记录在案，不属灾

赈制度范畴，不能享受官赈。“勘不成灾”的标准

因时而异，清代以前，五分及以下灾情都划入“勘

不成灾”行列，这使介于五至六分之间或四分五分

的、对社会生产及生活造成较大影响的灾荒被排

斥在灾赈范畴之外，对社会的稳定及经济恢复极

为不利。清代进行改良及完善后，“勘不成灾”开

始进入制度建设及改良的范畴。
清代灾赈制度的建设发展及其外化多在雍、



乾时期进行并完成，“勘不成灾”赈济作为灾赈制

度外化的典型代表亦如此。清代“勘不成灾”赈济

制度的建设起步于雍正朝，即开始扩展灾赈制度

的使用范畴，重视灾情稍重的“勘不成灾”灾荒并

进行赈济，使“勘不成灾”的赈济逐渐向制度化迈

近。乾隆朝完善、确定了对“勘不成灾”赈济的制

度，并将其作为常设制度沿用，完成了灾赈制度的

外转化。
首先，顺康时期是灾赈制度初建时期，“勘不

成灾”未受到关注。顺治时期，社会尚未稳定，经

济基础薄弱，赈济钱粮也不充分，大部分灾赈制度

都模仿或沿用明代制度，灾赈制度处于初建阶段，

被列入“勘不成灾”的、不在传统赈济范围的灾荒

根本未引起统治者关注，也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

赈济范围( 制度) 外。故此期未受赈济的灾情即不

被作为“灾荒”看待，档案、实录、会典等史料中相

关记载也很少。
康熙初期，社会经济虽然得到了极大恢复，但

清王朝还处于统一全国、进行平叛战争的阶段，府

库空虚，赈济钱粮依然短缺，于是就沿用了顺治时

期的赈济标准。即便是最严重的十分灾( 全部绝

收) 也仅蠲免十分之三的赋税，“勘不成灾”更不可

能得到赈济。康熙二十年( 1681 ) 后，清王朝统治

地位逐渐稳固，经济迅速发展，统治者对不同等级

灾荒的影响有了清晰认识，把八至十分灾由一个

赈济等级划分为两个等级，不久又将九分灾与十

分合并、八分灾与七分灾分别并为两个赈级，但赈

济灾等依然是六分灾起赈，五分及以下灾荒列入

“勘不成灾”，“被六分灾之次贫及五分灾，例不给

赈”、“被灾六分以下，不作成灾分数”①。此期受

经济基础限制，对“成灾”范围内的灾荒的蠲免都

很少，“勘不成灾”灾荒对社会的影响完全被统治

者忽视，就更不会得到赈济了。
其次，雍正朝开始关注“勘不成灾”并予以赈

济，灾赈制度开始外化。雍正初，依旧沿用康熙时

期六分及以上灾等方为成灾的制度，五分及以下

等级的“勘不成灾”就不享受赈济，“勘不成灾之地

方，旧无蠲赈之例”［2］( P． 857) 但随着社会经济渐趋繁

荣，灾赈物资逐渐充裕，社会救济条件有了极大改

善，雍正二年( 1724) 十月初四日，署浙江廵抚印务

河南廵抚石文焯呈报了浙江沿海水灾地区“勘不

成灾”州县的情况，“查原报被水之仁和等一十六

县并海宁卫所内有平湖、奉化、定海、嵊县、永嘉、
海宁卫所俱勘不成灾，止仁和等十一县各被灾分

数不等。”②但未说到对“勘不成灾”的处理办法。
“勘不成灾”的赈济最早出现在谕旨中的时间

是雍正三年( 1725) ，采取的是“量赈一月”的措施，

“直隶省霸州等七十二州县厅所，秋禾被水，散赈

三月。大兴等四县虽勘不成灾，小民被水乏食，亦

量赈一月。”［2］( P． 97) 说明雍正帝对“勘不成灾”极为

关注，并在赈济谕旨中将其作为一种灾荒类型看

待。此后就开始了“勘不成灾”的赈济及制度化建

设，地方官员开始据灾情轻重对“勘不成灾”灾情

另疏题报，对灾情稍重者进行赈济，会典、圣谕、档
案、实 录 中 的 相 关 记 载 随 之 增 多。如 雍 正 五 年

( 1727) 闰三月二十七日，署理广东廵抚印务常赉

奏报广东惠潮两府上年秋季发生水灾，“成灾之

县，现饬将仓谷发赈”，对“勘不成灾”州县则“另

疏题赈，此外各县仍饬照粜三例，减价平粜。”③

为促使地方官重视“勘不成灾”并实施赈济，

雍正帝谕令地方督抚，授予其酌情处理“勘不成

灾”赈济的权力。雍正五年( 1727 ) 九月丁卯谕:

“大凡地方小有水旱之事，勘不成灾，于例不应题

本者，该督抚当就近酌量料理，并具折奏闻。务令

朕得知地方情形，无丝毫隐匿，方不负封疆大臣之

任。”④这赋予了督抚极大的权力，他们不用事先奏

报就可自主采取赈济措施，只需事后题报即可。
雍正六年( 1728 ) ，就对灾蠲分数作了大幅度

调整和改革，提高了蠲免力度，十分灾的赋税蠲免

提高到七分，并细化了不等灾等的赈济标准，对六

分至十分的每个灾情等级都制定了相应的蠲免分

数，改变了顺康时期将两三个灾等合并为一个赈

济等级的模糊做法，使每个灾等都得到相应赈济。
“勘不成灾”自此作为赈济专用名词之外的勘灾结

果得到重视并享受到了制度外的赈济，地方督抚

开始关注并予赈济，如雍正十年( 1732) ，大学士议

覆漕运总督性桂的赈济奏章:“江南苏松等州县潮

溢为灾，内有勘不成灾之处……请酌留漕粮四十

万石，于明年平粜。”［3］( P． 656)

雍正朝对“勘不成灾”的赈济措施及解决方

案，使其逐渐发展成了一系列非灾等赈济的制度。
如雍正八年( 1730) 十二月二十二日谕:“将山东不

成灾州县漕粮停征，明岁收成之后令百姓照数交

官。”⑤这使传统灾赈制度发生转变，灾赈范畴扩

大，原来不被灾赈的灾害进入到制度的边缘，但此

期的措施多是赈济钱粮或缓征。
再次，乾隆朝的完善措施，促成了清代灾赈制

度外化的完成。顺康雍三朝的制度建设，灾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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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日渐丰富，社会经济也有了长足发展，府库充

裕，经济繁荣，赈济物资更加充足，除赈济成灾地

区外，对灾情稍重但未列入赈济等级的灾荒实施

赈济也有了可能和条件。乾隆朝开始对赈济制度

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及完善，不仅五分灾被列入赈

济灾等，很多“勘不成灾”的灾荒可据具体灾情享

受赈济，雍正朝以来的制度外赈济逐渐合法化、规
范化。

乾隆元年( 1735 ) 规定，被灾五分准蠲免十分

之一，即将五分灾也作为成灾对待后，正式进入赈

济行列，成灾分数的起点下移，灾赈范畴扩大，四

分及以下灾荒才视为“勘不成灾”。虽然一些灾情

轻微的、在勘灾中逐渐恢复属“勘不成灾”的灾荒

就不再赈济，但统治者已清醒认识到，界于四分与

五分之间或三分、四分灾荒后果依然严重，应进行

适当赈济。
随后采取的对“勘不成灾”灾荒的赈济及实

践，使赈济制度外规定逐渐规范化，有了相应的措

施，制度逐渐完善。如明确规定报灾后，即派员勘

察确定灾等，每勘察一村、每勘察一天都做出详细

记录，并填报灾情状况表，勘实成灾者填写簿册

( 赈册) ; 被定为“勘不成灾”的地区，各县府及各

勘灾委员要填写相应的表册( “结式”) ，并对灾区

是否享受赈济、享受多少数额的赈济做出结论。
仅以浙江为例，列“勘不成灾”的县、府、委员结式

列于下。
浙江“勘不成灾”县结式

浙江 某 府 某 县 今于
与印结为全注语

虫
事。结得卑县 某 年原报被 水 村庄田亩，会同委员 某 知县 某
履亩

旱
风

确勘，实系秋成有收，不致成灾，并无扶同捏混情弊，印结是实。

浙江“勘不成灾”府结式

浙江 某 府 今于
与印结为全注语

事。结据 某 县知县 某 结称云云( 照县结全备) 等情到府，卑
府复核无异，理合加具印结是实。

浙江“勘不成灾”委员结式⑥

浙江 某 府 某 县 今于
与印结为全注语

虫
事。结得某县 某 年原报被 水 村庄田亩，奉委会同 某 县知县
某 履亩

旱
风

确勘，实系秋成有收，不致成灾，并无扶同捏混情弊，印结是实。

经各级勘灾部门填报“勘不成灾”册式后，按

灾情轻重据册赈济，不同灾情有相应的赈济标准。
乾隆朝在具体实践中完善了对“勘不成灾”赈济规

章的建设，扩展了灾赈制度的适用范围，使灾赈制

度功能的外化最终完成，使制度外灾荒得享灾赈

制度的部分权力。这种通过扩大制度的适用范畴

而在另一层面上优化现有制度的范式，使其成为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外化中较具代表性、较成功的

案例。

二、灾赈制度的外化: 乾隆朝“勘不成灾”赈济

的制度化建设

乾隆时期，对“勘不成灾”的赈济极为普遍，有

关记载增多。此期对“勘不成灾”的规范的制度化

建设使相关划分及赈济措施日益完善，最终完成

了灾赈制度的外化过程。
对灾情轻微的“勘不成灾”采取“毋庸赈济”

的措施。如乾隆六年( 1741) 十二月初五日苏州巡

抚陈大受上“奏为常熟等处勘不成灾毋庸抚恤

事”⑦的奏折; 四十九年( 1784) 八月十五日广东巡

抚孙士毅上“奏为广州肇庆被水各属勘不成灾毋

庸抚恤事”⑧折。对灾情严重需要赈济的“勘不成

灾”地区，据灾情轻重予以不同形式的赈济，主要

有如下五项制度性规定。
( 一) 就地抚恤，酌量赈给银米，或按灾赈制度

的期限及标准行赈
这是经常采取的对灾情较重的“勘不成灾”地

区的赈济，督抚可随时随地酌情进行，只要奏报属

实、措施得当均能获准。这一措施在雍正朝就开

始实施，如雍正五年( 1727 ) 八月，福建旱灾，十月

初三日福建布政使沈廷正奏: “今虽勘不成灾，但

恐被水人户寒冬无以资生，又详明督臣委员往永

定被灾之处，查明乏食穷民，或银或米，酌量抚恤，

俾免失所。”⑨雍正六年( 1728 ) 九月，江西旱灾，江

西布政使李兰臣奏报:“吉安府属之永丰县勘不成

灾未便题报。但细查其中，间有山乡穷民引领待

哺者，臣亦经详动节备仓谷二千石散赈在案。”⑩

就地赈济银米是赈济“勘不成灾”的主要措

施。乾隆刚即位就谕令赈济“勘不成灾”州县，如

雍正十三年( 1735 ) 十一月，福建巡抚卢焯将福建

临河州县水灾定为“勘不成灾”，帝不仅谕令督抚

毋庸等待奏报，可就地赈济，并永远遵行，“被水各

属虽不成灾，仍须加意赈恤……此等赈恤事件，务

须一有水旱，立即赈恤，然后民得实惠。若待奏报

后俟朕批谕，然后奉行，则无及矣。朕之此谕，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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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戒尔等于将来也。”［4］( P． 295) 此后，以银米就地

赈济“勘不成灾”地区成为与赈济灾等并行的制

度，直接抚恤灾民也成为经常、普及性措施，实施

到清末。如乾隆二十一年( 1756 ) 七月，江西龙泉

县大雨成灾，“溪河漫溢，勘不成灾，所有冲损人

口、坍塌房屋及低田间有淤壅，各给银抚恤，均已

得所。”［5］( P． 536)

一些“勘不成灾”区按普通灾赈期限及标准施

赈。乾隆二十七年( 1762) 直隶水灾，次年赈济“勘

不成灾”地区一个月，“所有被灾稍重之极、次贫民

及被灾稍轻之极贫各户业已加恩展赈……更思被

灾稍轻之次贫及勘不成灾、与毗连灾地之贫民，虽

不在定例应赈之内，而其中实在不能自存，有类极

贫者……著格外加恩，将大兴等二十八州县内之

六分灾次贫及毗连灾地之五分灾贫民，其中酌量

极贫户口，一体给赈一个月。”［6］( P． 583)

( 二) 实施缓征、分年带征、折征等措施
雍正朝开始对“勘不成灾”地区的赋税钱粮进

行缓征、分年带征及折征的措施，到乾隆朝广泛推

行，嘉道以后衰微，清朝后期，很多应当赈济的灾

荒均被列入“勘不成灾”行列不能得到赈济，官赈

作用日趋微弱。
缓征是最为频繁和普遍的措施。如乾隆九年

( 1744) 正月，安徽寿州、凤台、凤阳、怀远、临淮、桐
城、泗州、盱眙等八州县水灾，“勘不成灾田应纳新

旧钱 粮，俱 缓 至 本 年 麦 熟 后 征。”［7］( P． 693) 次 年

( 1745) 三月，金华、汤溪及仁和、钱清、曹娥、金山、
石堰五场，湖州、衢州、严州三所课赋“应完地赋场

课统请缓征，得旨: 依议速行。”［8］( P． 50) 二十五年

( 1760) 四月，山西旱灾，“勘不成灾之浑源、广灵、
天镇、左云、右玉、平鲁、祁县、徐沟、文水等九州岛

县……所有新旧民借仓粮俱缓至本年秋成后征收

还仓，以纾民力。”［9］( P． 867)

一些灾情稍重的“勘不成灾”的灾区在缓征之

后，灾民生活依旧拮据，又再行缓征之政，“上年江

省成灾地方……次重较轻及勘不成灾之各州县所

有新旧应征银米，亦俱加恩于麦收后催纳。又念

该处灾祲之余，元气未复，特降旨该督抚等查明，

再行展缓……朕思现在麦收虽属丰稔，民力犹未

免拮据。著再加恩，将阜宁等二十七州县所有本

年麦收应征之新旧地丁漕折各项以及借欠籽种口

粮等，一概缓至九月秋收后开征。”［10］( P． 514 － 515)

为尽快恢复灾区正常的生产生活，缓征一些

“勘不成灾”地区的钱粮后，又无息借贷籽种给灾

民。如乾隆二十三年( 1758 ) ，福建旱灾，“间有歉

收之处，虽勘不成灾，滨海贫民生计未免拮据。著

加恩将福州府属之长乐、福清，泉州府属之晋江、
南安、惠安、同安，漳州府属之漳浦、诏安等八县歉

收田亩应征钱粮五万二千余两、米四千余石，缓至

明年麦熟后征收……至此内如有实在无力农民，

著该地方官于社仓内借给麦本，以资力作，俟来年

秋 收 后 免 息 还 仓，以 示 加 惠 滨 海 贫 黎 至

意。”［11］( P． 315)

折征、分年带征也是“勘不成灾”地区常采取

的赈济措施。如乾隆三年( 1738 ) 十二月，折征了

浙江孝丰、东阳二县赋税，“有南米之孝丰、东阳二

县虽勘不成灾，究非成熟，一例折征。”［12］( P． 289) 四

年( 1739) 三月，安徽旱灾，帝谕: “至成灾之太平、
铜陵等二十六州县卫内，虽尚有勘不成灾之地亩，

而收成亦属歉薄……所有旧欠钱粮，现在催征，小

民未免苦累。著该抚查明，一并豁免。其未经被

旱及勘不成灾之各州县，虽稍有收成，而介于成灾

之区，仍不免于物力艰难。所有催征旧欠钱粮，亦

著加恩分年带征。”［13］( P． 369)

当然，很多“勘不成灾”地区的赈济措施并非

以单一形式出现，常多种措施同时并举，缓征、折

征或分年带征同时进行。如乾隆五年( 1740 ) 九

月，“豫省上年被水州县内有勘不成灾地亩，未完

漕米七万八千八百一石有奇。前经题准，缓至乾

隆五年麦熟后或折征银两，或折收麦石，临时酌

定。”［14］( P． 847)

( 三) 蠲免赋税或积欠钱粮
蠲免( 豁免) 积欠钱粮是乾隆朝才开始对“勘

不成 灾”州 县 实 施 的 赈 济 措 施。雍 正 十 三 年

( 1736) 十一月，四川巴县江津、长寿、綦江、涪州、
泸州、璧山、合江、永川等地旱灾，其勘不成灾地区

未能进入蠲免行列，谕旨豁免:“岁收既歉，民间纳

赋未免艰难……巴县等九处本年未完钱粮，著即

全行豁免，以惠吾民。”［15］( P． 268) 乾隆元年( 1736 ) ，

安徽旱灾，次年谕令: “未经被旱及勘不成灾之各

州县，所有催征旧欠钱粮，力不能完，应行豁免者，

一并遵照办理。”［16］( P． 204) 这使“勘不成灾”地区保

存了再生产的能力，对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

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此项乾隆初年才确立的制度是据灾情后果及

皇帝轸念灾民的初衷制定的，较好地反映了乾隆

朝灾赈制度外化的特点。乾隆二十四年( 1759 ) ，

甘省发生旱雹灾，“将上年曾被偏灾及勘不成灾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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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未完籽种粮九万六千余石，又折给银五千八

百余两; 又各属被旱被雹处所内有勘不成灾地亩，

原借籽种粮一万一千三百余石，又折给银二千五

百余两; 口 粮 一 万 余 石，又 折 给 银 四 千 七 百 余

两……普行蠲免。”［17］( P． 210) 这反映了蠲免积欠赋

税及钱粮已成为乾隆朝对“勘不成灾”区的常设赈

济措施，凸显了灾赈制度外化的特点。
( 四) 实施借贷
一些“勘不成灾”的灾荒对灾民的生活及生产

造成了极大影响，为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

序，官府常以借贷口粮或籽种、耕牛等形式，对“勘

不成灾”灾民实施赈济。如乾隆二年( 1737) 九月，

直隶、山东等地发生水灾，除了对成灾州县赈济

外，乾隆帝也很关注对“勘不成灾”州县的赈济，初

十日谕:“著直督等确查直隶山东勘不成灾州县酌

加借贷”瑏瑡，“乙未，谕总理事务王大臣: 今岁直隶

山东有被水之州县……勘不成灾之地方……二麦

既旱，秋成又薄，难保贫民无乏食之虞，亦当酌量

加恩，以资力作。或应贷与社仓谷石，或应借给籽

种银两。”［1］( P． 857 － 858)

乾隆五年( 1740 ) 九月，对济宁、鱼台、滕县等

地，对“勘不成灾”地区贷给籽种播种，借给仓谷为

食，“虽勘不成灾，恐贫民不无拮据。现饬借给福

谷，接济民食。至被水田亩，有缺籽种者，亦饬地

方官每亩给银，督令广行播种，丰收还项……其勘

不成灾州县有无力贫民，酌借社谷”［18］( P． 868) ; 十五

年( 1750) 八月，借贷籽种给“勘不成灾”灾民，“各

省间有水旱偏灾地方，除勘明成灾者照例题请蠲

缓外，其勘不成灾地亩，各该督抚饬令州县官查

明，实 在 无 力 贫 民 酌 量 借 助， 以 资 耕

作”［19］( P． 1090 － 1091) ; 三十年( 1765) 谕:“济南、武定等

属间有被水地亩，或勘不成灾，或分数轻减，现将

无力贫民照例借给麦本。”［20］( P． 218) 乾隆五十一年

( 1786) ，湖北江夏水灾，“勘不成灾之州县卫所军

民，俱 加 恩 分 别 赏 借 口 粮 籽 种，以 资 耕

作。”［21］( P． 122)

乾隆朝在“勘不成灾”地区借贷籽种口粮的措

施被作为一项常设制度长期奉行。如嘉庆九年

( 1804) ，山东省续被水淹，“勘不成灾之寿张、东

阿、平阴、东平、曹定陶、城武、巨野并坐落各州县

所 村 庄 暨 盐 河 下 游 各 州 县 借 贷 籽 种 口

粮。”［22］( P． 179) 嘉庆十二年( 1807) 八月二十四日，河

南安阳等县水灾，巡抚马慧裕奏: “安阳等三县被

水村庄勘不成灾，请分别酌借籽粮并缓征。”瑏瑢

( 五) 实施“以工代赈”的措施
在“勘不成灾”地区实施“以工代赈”的措施

也始于乾隆朝，是乾隆朝灾赈制度外化的又一个

典型案例。此后很多“勘不成灾”地区在赈济物资

短缺或灾区有工程需要完成时便采取此措施，获

得了一举两得之功效瑏瑣。如乾隆五十九年( 1794 )

六月十六日，湖南永州发生水灾，巡抚姜晟奏曰:

“永州府属零陵、祁阳二县偶被山水勘不成灾并办

理修葺事。”瑏瑤乾隆二十七年( 1762 ) 直隶水灾，对

“勘不成灾”地区除赈济一个月外，还在灾区兴办

工赈工程，“被灾稍轻之次贫及勘不成灾、与毗连

灾地之贫民……均著于现在兴修工作之处，准令

赴工就食，俾资糊口……该部遵谕速行。”［6］( P． 583)

在具体实践中，“勘不成灾”的赈济往往缓征、
蠲免、借贷籽种或以工代赈等措施交替或同时举

行，产 生 了 较 好 的 社 会 效 果。如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 1760) 甘肃旱灾，就缓征“勘不成灾”地区借贷的

籽种，同时举办工赈，使灾民渡过灾荒，“甘省上年

夏田秋禾均被偏灾……其灾轻之渭源等十七厅

县，亦经照例蠲缓赈恤，并于春初借粜兼行，以资

接济。惟念勘不成灾处所，夏田被旱，改种秋禾，

小民已费工本，未免拮据。著再加恩，将所有春借

籽种牛价缓至麦熟后征还，仍于青黄不接之时，酌

借籽种口粮，俾得尽力耕作。至该省被灾等处，尚

有无业贫民艰于稼食者，并著饬令地方官或设厂

煮 赈，或 开 工 佣 作，俾 资 糊 口，以 示 体

恤。”［23］( P． 779 － 780) 这项与成灾区多种赈济并举制度

一致的措施，更体现了“勘不成灾”作为灾赈制度

外化的鲜明特点。

三、灾赈制度外化的成效: 乾隆朝“勘不成灾”
制度的影响

“勘不成灾”虽然不是灾赈制度赈济范围内的

灾荒，但却作为灾赈制度外化即灾赈适用范畴扩

展的制度进行了建设，并据具体灾情将灾赈的部

分原则及措施实施于“勘不成灾”地区，进行不同

形式的赈济，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 一) 积极影响
“勘不成灾”作为灾赈制度外化的建设及成

效，充分显示了清代灾赈制度建设及发展的成就，

在中国灾赈制度史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先，使灾民顺利渡过灾荒危机，保存了再生

产的能力。制度外化的成功及顺利实施，使一些

在灾荒中遭受损失但不能列入赈济灾等的灾区成

为该项制度的实际受惠者，赋税钱粮或被蠲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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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缓征，再生产所需要的口粮籽种甚至牛耕都从

官府借贷，保存了再生产的能力，劳动力剩余的家

庭还能从“以工代赈”得到佣金。对灾区重建尤其

是社会生产的迅速恢复注入了活力及动力，使灾

民很快走出灾害阴影，对稳固“勘不成灾”地区的

社会秩序产生了积极作用，这是清代灾赈制度达

到巅峰时期、成为历史上最完善灾赈制度的极好

证据。
其次，促进了灾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将部分

“勘不成灾”地区纳入赈济范畴，不仅使灾民顺利

度过灾荒期，也对灾区经济的迅速恢复及社会的

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济南、武定等属间有被

水地亩，或勘不成灾，或分数轻减，现将无力贫民

照例借给麦本等语。”［20］( P． 218) 使最高统治者“以副

朕轸念边氓之至意”、“以示省方施惠之意”、“以

纾民力”、“俾闾阎得沾实惠”、“俾农民耕作有资，

不致拮据，用示体恤”、“以示加惠滨海贫黎至意”、
“俾得均沾渥泽”、“务俾得所”、“以溥渥泽”等惠

民初衷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保证了传统社会

秩序的稳定，也对中国灾赈制度的建设及社会经

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降旨将天津府阖属本

年应征钱粮蠲免十分之三。兹翠华临莅，小民扶

老携幼欢迎道左，爱戴之忱倍功，朕心深为喜悦。
著再加恩将天津府属节年尾欠及上年勘不成灾缓

征银七万三千二百余两屯谷三千四百余石，又节

年因灾出借旧欠及上年被水出借谷十三万一千一

百余石普行蠲免。俾海滨蔀屋，益庆盈宁，共安乐

利。”［24］( P． 580 － 581)

再次，使传统灾赈制度的外化得以顺利完成。
对部分“勘不成灾”灾荒进行不同形式的赈济，使

清代乃至中国传统灾赈制度的外化完成并在实践

中充分地体现，不仅丰富、完善了清代灾赈制度的

内涵，也使被历代灾赈制度忽视的空白领域得到

了建设。这在传统灾赈产生积极社会成效的案例

及中国传统制度外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 二) 消极影响
任何制度都存在弊端，都有其消极的影响，

“勘不成灾”虽然是灾赈制度外化而成的制度，但

也存在各种传统制度无法避免的弊端。
首先，“勘不成灾”的赈济容易受到地方官员

个人意志的影响及左右，易使勘察结果失实、措施

失当。由于灾情类型、分布及其程度在各地甚至

在同一地区存在的巨大差异，勘灾结果不可能完

完全全做到客观真实，勘灾过程是由具体的官员

胥吏进行，其结果也会受操作者主观印象与判断

的影响，亦会受灾情以外的人为的、不定因素的影

响，勘灾结果及相关的赈济措施也会随之受到相

应影响。
因“勘不成灾”赈济不属正式的灾赈范畴，具

体赈济完全由地方督抚负责实施，所需钱粮、借贷

的籽种口粮及蠲免赋税的数额等多为临时决定、
调拨，赈济额度、时间长短也完全看地方财政及官

员对灾荒的了解、判断及决定。若官员廉洁奉公，

地方灾情了然于胸，“勘不成灾”的赈济就能顺利

实施取得较好成效; 若官员贪残，庸碌无为，赈济

无方，赈济就会失当甚至滋生多种弊端。而地方

官员个人操守及其思想高度，是一个无形的、无法

用制度固化及约束的因素，却成为直接影响制度

成效最重要的因素，这是传统制度乃至现当代制

度中最应当反思及改善之处。
其次，官员勘察不明，导致该赈之区失赈。以

朝廷、地方乃至上级官员的意愿为主的赈济存在

着诸多无法避免的缺陷，一些“勘不成灾”地区因

地方官勘察不明，影响了赈济措施的实施及成效

的发挥，如乾隆二十年( 1755) 浙江水灾后，官员勘

察不明，将灾情严重区定为“勘不成灾”区，影响了

赈济的及时实施，灾民的生产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直至朝廷了解实情后才于次年补赈，“上年浙江勘

不成灾之杭、嘉二府所属地方，收成均多歉薄，地

方官办理失之过刻……亟为筹划接济。著传谕喀

尔吉善，令其即行详查，现在实在贫乏之户应作何

设法筹办，俾穷黎不致失所之处”［25］( P． 419) ; 乾隆二

十九年( 1764) ，甘肃发生雹灾，朝廷欲赈济“勘不

成灾”地区，但因官员勘察不明，未及时赈济，“灾

重地方十四处、稍重地方十五处、灾轻者七处，其

狄道、镇原等十州县据称尚未勘覆，该十州县秋禾

既偏被雹水，是否勘明成灾，暨被灾轻重情形如

何，及灾重灾轻各州县现在作何分别抚恤加赈之

处，折内俱未经声叙。”乾隆帝谕总督杨应琚“速即

查明具折奏闻”，后接成灾区进行赈济、“勘不成

灾”区不予赈济的极为失宜的措施，帝批复“届时

有旨”［26］( P． 1074) ，次年颁旨赈济: “去岁甘省夏秋偶

被偏灾各州县业经降旨，令该督等加意抚绥，照例

给赈……无论极次贫民概行展赈一个月。该督其

董率属员实心查办，毋食胥吏侵蚀中饱，务俾贫民

均沾实惠。”［27］( P． 2)

再次，导致了灾赈吏治的腐败。“勘不成灾”
赈济的人为因素极强，很多不法官员以此作为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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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腐化、博取政绩的巧途。乾隆帝也意识到了其

中之弊，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乾隆二十一年( 1756)

二月蠲免“勘不成灾”赋税谕旨曰:“该督抚等务宜

实心奉行，严饬地方官详查办理，勿使吏胥滋弊中

饱”［28］( P． 268)，“其有上年秋收稍歉者虽勘不成灾，

而农民生计究属拮据，著统前蠲免十分之五，该督

抚其严饬属员，详悉查明，分别办理。毋致不肖胥

吏，侵渔中饱。”［29］( P． 400)

乾隆帝虽然对贪污赈济钱粮的行为进行了严

厉谴责及制裁，但却不能够从根本上遏制这种贪

腐之风。如乾隆二十四年( 1759 ) ，严惩了江苏赈

灾中对“勘不成灾”赈济连续筹办不力、推脱责任

的官员，“乾隆二十年江省被灾，朕多方赈恤……
于勘不成灾例无抚恤之江宁等三十五州县，亦令

一体酌借口粮以资接济……吴嗣爵以特恩擢任藩

司乃莅任之初，并不告知抚臣，托缓征之名，实卸

己之过，且 为 催 征 不 力 各 员 图 免 处 分，具 折 渎

请……本应交部严加议处。”［30］( P． 117) 嘉道以降，社

会政治局势及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勘

不成灾”灾荒数额急剧增加的现象，与此时期灾荒

频繁、灾情程度严重灾民急需赈济的实况形成鲜

明对比。这与地方官员利用掌控“勘不成灾”赈济

大权以谋求私利的动机密切相关，出现了将严重

的灾荒降低为勘不成灾或将较轻的灾荒升级为该

赈济的“勘不成灾”等现象。外化的制度在一定层

面上演变成了地方官员谋取个人耗羡等私利及美

化政绩、逃避赈济义务的理由或借口，很多应赈济

的成灾灾荒被不法官员冠以“勘不成灾”的帽子，

繁衍了事鱼肉灾民，或以此为借口调拨、截留地方

钱粮，为贪污及中保私囊开方便之门，外化的制度

走向泛滥并衰退。换言之，灾赈制度外化产生的

弊薮，成为赈济弊端及吏治腐败滋生的温床，给社

会生产的恢复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带了恶劣影响，

成为促使清王朝的赈济制度乃至王朝统治走向衰

落的动因之一。

结语

外化与内化无疑是相对的概念，但制度外化

的表现则更为丰富，外化的制度对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让制度

文明的原则、内涵更深广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影响并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乃至思想。传

统灾赈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的外化，从对“勘不成

灾”赈济的制度性建设及其完善、发展中体现，让

灾荒赈饥济困扶危的社会救助功能在更深广的层

面上体现出来，取得了极好的社会成效。
故雍、乾灾赈制度建设的最大成效就是完成

了传统灾赈制度的外化，将一些接近灾赈等级的

“勘不成灾”灾荒纳入赈济范畴，扩大了灾赈范围，

并将其作为传统制度之外的制度进行建设及完

善，使“勘不成灾”灾区得到了相应的赈济，将中国

传统灾赈制度推向了巅峰，谱写了灾赈制度外化

的完美音符。这既是中国传统灾赈制度发展的必

然，也是雍、乾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国力雄厚的大

背景导致的结果，还是传统制度外化并取得成效

的极好案例。
乾隆朝“勘不成灾”赈济的措施及实践，体现

了荒政制度走向巅峰即完备制度及其制度外化的

完成并顺利实施的根本动因，是中国传统专制体

制下最高统治者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促进作用，使

建基于中国传统灾赈制度内化基础上的制度外化

能依靠自上而下的专制政治的力量顺利完成。应

对当时勘灾及赈济制度的完善及社会成效的良好

予以客观、积极的评价，肯定官方灾赈覆盖范围的

广泛性及赈济的高效性。
“勘不成灾”作为清代灾赈制度外化的表现

体，亦即乾隆朝完善灾赈制度的外在体现者，其赈

济措施及社会成效足以改变学界长期以来只关注

制度内赈济而忽视制度外赈灾机制及其实践客观

存在的状况，使这种边缘性制度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尽管其在实践中出现了

传统政治制度无法避免的种种弊端，反映出了传

统灾赈制度的设计及结构、运行机制、制度的执行

力等还存在进一步完善及发展的空间，如何抑制

制度的劣化也是该制度的制定者需要反思之处，

但不影响研究者对这种外化制度的社会成效及其

贴近大部分无助民众需求的人性化特点做出积极

评价。

注释:
①参见琦善《酌拟灾赈章程疏》，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 卷

44) ，户政十六·荒政上。

②参见《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 卷 30)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参见《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 卷 40)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世宗宪皇帝圣训》( 卷 23)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03 册。

⑤参见《灾赈档·内阁上谕档》，档号 08 － 00026，杂册 76 －

20，第 090 盘，第 884 页，分类号 E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⑥县、府、委员结式均参见( 清) 姚碧《荒政辑要》卷 7《册结程

序》，载于李文海、夏明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 第二辑·第一

卷)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841 页。

⑦参见《宫中 － 朱批 － 内政》，分类号 E15，档号 04 － 01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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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8 － 013，缩微号 04 － 01 － 02 － 002 － 009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

⑧《录副奏折》档号 03 － 1059 － 033，缩微号 074 － 0464，分类

号 C13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⑨参见《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 卷 45)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参见《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 卷 64)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瑏瑡参见《灾赈档·内阁上谕档》，档号 074 － 0673，缩微号 0548

( 2) － 88，分类号 E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瑏瑢参见《宫中 － 朱批 － 水利》，档号 04 － 01 － 05 － 0272 － 020，

缩微号 04 － 01 － 05 － 020 － 0186，分类号 P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

瑏瑣灾赈中“以工代赈”的措施及成效，详见周琼《乾隆朝“以工

代赈”制度研究》，《清华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11 年第 4 期。

瑏瑤参见《宫中 － 朱批 － 水利》，档号 04 － 01 － 05 － 0259 － 003，

缩微号 04 － 01 － 05 － 019 － 0550，分类号 P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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